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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奖教金评选办法 （讨论稿）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潜心教学、严谨

治学，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更好地开展奖教金评

选工作，发挥奖教金对教职员工的激励作用，经党政联席会

议讨论，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我院在编在岗的教师、管理人员。

二、评选原则

教师奖教金评审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学校奖教金评选工作的要求下进行。奖项设置、评选

时间、评选名额及奖励金额由教育基金会根据学校事业发展

需要和捐赠方意愿确定。

按照评审主体不同，我校奖教金分为学校统筹和院（系）

定向两大类。原则上一名教师每年只能获得一项奖教金，未

获得学校统筹类奖教金的教师仍然可以申请院（系）定向类

奖教金。学校统筹类奖教金原则上向优秀的思政类课程教师

倾斜。

三、申报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党

的教育事业；

（二）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强烈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师德高尚，乐于奉献；

（三）在我校工作三年及以上的从事教育教学、服务管

理工作的教职员工；

（四）积极承担教学任务，参加教学创新活动，在教学

研究、教学改革或教学组织等工作中成绩显著；

（五）积极参加校、院、系组织的各项教学、科研、学

术等活动；

（六）年度考核达到合格及以上；

（七）本学年未有工作事故和教学事故或在教学环节中

无违规行为；

（八）学生评教得分达到学院前 85%；

（九）无师德失范行为。

四、 评选条件

（一）积极主动承担教学工作，关心学生成长，认真完

成或超额完成一学年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好，学生评教得

分达到学校平均分以上；

（二）完成年度教学工作量，认真进行教学研究，积极

参与教学改革，勇于创新，承担教改项目、出版教材或获校

级以上教学奖励；



（三）积极参加学术研究，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课题或厅

级以上奖励，或在 CSSCI 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

（四）注重因材施教与学生能力的培养，并取得显著成

效，其直接培养、指导的学生在科学研究、竞赛、设计、创

新实践和社会服务、评奖评优等活动中取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

（五）热爱管理岗位，工作踏实认真，自觉遵守劳动纪

律，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高质高效履行岗位职责，

年终考评合格及以上；

（六）凡在本学年出现工作事故和教学事故或在教学环

节中有违规表现者，不得参加奖教金的评定。

四、组织管理

奖教金评审的组织申报、资格审查和评审等工作由学院

教师奖教金评审小组负责。评审小组不少于 5 人，成员包

括学院主要负责人、分管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负责人、系

主任等，组长由学院主要负责人担任。

五、申报与评审程序

（一）学院教师奖教金评审小组根据各系、办人员的编

制，按比例分配候选获奖者名额；

（二）各系、办在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接受

教师个人申报；

（三）各系、办严格审核申报人的材料和条件，对初审



合格的申报人员进行公开选拔后，根据分配的名额，确定向

学院推荐的人选；

（四）学院教师奖教金评审小组召集评审会议对各系、

办推荐的人选进行评议，确定获奖候选人名单并报学校审

定；

（五）获奖候选人经学校复审认定后，由学校颁发荣誉

证书和奖金。

中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主动公开）

抄送：各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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